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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范围
申报成果属于2023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并符合《重庆市发展研究奖奖励办法》及有关规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战略任务，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围绕重庆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原创性、针对性的决策咨询研究成果。
已颁布实施的政策、法规、规章、制度、规划等，以及已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存在知识产权纠纷等争议、尚处保密期的研究成果，不属于评奖受理范围。
申报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不得同时申报重庆市发展研究奖。

二、申报主体
申报主体分为单位和个人。研究成果属于单位完成的，应以第一完成单位牵头申报；研究成果属于个人完成的，应以第一完成人牵头申报。
单位或者个人只能牵头申报1项成果，另可参与申报1项成果。第一完成单位（人）因故放弃牵头申报的，可由第二、第三完成单位（人）牵头申报，并出具相应书面说明。放弃牵头申报的完成单位（人）不得再被列入该项成果申报名单。第一完成单位（人）有多项成果，放弃牵头申报并同意第二、第三完成单位（人）牵头申报的成果总项数不超过2项。

三、申报时间
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

四、申报程序
申报单位或者个人填写《重庆市发展研究奖申报书》（简称《申报书》）。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对申报成果进行初审并填写意见，将申报材料汇总后，在规定时间内统一报送至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书》
申报单位或者个人应认真阅读《申报书》填写注意事项，按要求填写。
（二）支撑材料
申报成果形式分为研究报告、决策建议、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等。以研究报告进行申报的，提供研究报告正式文本，立项材料、结项材料或者有关单位下达的任务书和作者姓名、排序、承担工作任务、完成时间等证明；以决策建议进行申报的，提供由有关主管部门正式刊发的决策建议原稿，以决策建议为核心形成的研究报告；以学术论文进行申报的，提供正式发表论文的期刊
封面、目录、正文内容，论文来源的研究报告或者以论文为核心形成的研究报告；以学术专著进行申报的，提供正式出版的书籍。
申报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市级有关部门或者区县（自治县）应用转化、被省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或者转发转载的，应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三）成果简介
每项申报成果应提供成果简介，内容包括研究背景、主要内容、主要创新点、实施效果以及成果影响力等。
（四）汇总表
所在单位填写重庆市发展研究奖申报成果汇总表，并加盖单位公章。
《申报书》、成果简介模板、汇总表请前往“重庆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决策服务→通知”下载（链接：https://www.cqass.net.cn/jcfw）。
申报材料按序排列、装订成册，顺序依次为：《申报书》、研究报告、决策建议、学术论文证明材料（原件单独提供）、学术著作证明材料（原件单独提供）、立项材料、结项材料、领导批示材料、应用转化材料、媒体宣传报道或者转发转载材料、成果简介、其他相关材料。以上申报材料纸质件（5份）、电子文档（Word版本，刻盘方式）请一并报送，另请将汇总表单独提供（1份）。
申报材料不齐全、不规范的，应按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补正；逾期不补正或者经补正仍不齐全、不规范的，视为放弃申报。

六、联系方式
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江北区桥北村270号
邮编：400020
联系人：严老师
联系电话：023—67992245

